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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宁

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东侧为耕地，西侧为宁洛高速，南侧

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为王村沟。2019 年 1

月以前该地块一直作为耕地使用，占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目前，

该地块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实施条例》、《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

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及“十四五”有关

规划要求，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的地块，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此次土壤污染

调查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 

我公司(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承担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对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

以北（地块一）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阶段

开展。其中，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

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可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

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

则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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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接受委托后，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项目团队，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等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

（地块一）地块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收集相关技术资

料。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审阅与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场地环

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宁洛高速

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认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

设用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

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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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1）在查阅资料，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逐步减少调查

的不确定性。 

（2）明确土壤环境质量，避免场地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

经济损失，保障人群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3）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

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1.2 基本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

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

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

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宁

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333016°，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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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02759°。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块东侧为用地界，西

侧为宁洛高速，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

为王村沟。本次针对该地块范围内及地块周边范围（周边 1km）进行

调查。调查地块位置见图 2-1，勘测定界图见图 2-2，调查地块范围

见图 2-3，拐点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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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地理位置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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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用地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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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调查地块范围图 

注：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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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用地坐标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J1 3842739.921 37620871.773 

J2 3842720.045 37620997.878 

J3 3842718.491 37621007.736 

J4 3842704.955 37621093.616 

J5 3842691.418 37621179.497 

J6 3842684.554 37621223.042 

J7 3842669.662 37621317.528 

J8 3842654.769 37621412.013 

J9 3842646.877 37621462.079 

J10 3842646.037 37621467.413 

J11 3842650.285 37621468.082 

J12 3842644.757 37621503.155 

J13 3842640.508 37621502.485 

J14 3842639.859 37621506.609 

J15 3842639.159 37621511.049 

J16 3842638.704 37621513.932 

J17 3842636.307 37621529.142 

J18 3842624.185 37621606.047 

J19 3842623.634 37621609.542 

J20 3842601.732 37621748.497 

J21 3842579.830 37621887.452 

J22 3842579.598 37621888.925 

J23 3842579.340 37621888.885 

J24 3842449.681 37621868.448 

J25 3842411.449 37621861.764 

J26 3842363.405 37621854.191 

J27 3842384.910 37621717.800 

J28 3842406.415 37621581.409 

J29 3842389.906 37621578.806 

J30 3842397.277 3762156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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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1 3842401.579 37621559.035 

J32 3842406.061 37621550.384 

J33 3842411.606 37621539.750 

J34 3842415.918 37621531.328 

J35 3842420.259 37621522.318 

J36 3842420.500 37621522.449 

J37 3842421.243 37621520.974 

J38 3842424.873 37621514.189 

J39 3842425.576 37621512.863 

J40 3842429.745 37621505.531 

J41 3842423.083 37621495.143 

J42 3842428.410 37621486.567 

J43 3842434.001 37621478.302 

J44 3842439.187 37621472.166 

J45 3842444.502 37621466.154 

J46 3842450.247 37621460.515 

J47 3842454.754 37621456.467 

J48 3842459.377 37621452.521 

J49 3842466.621 37621446.894 

J50 3842470.656 37621443.784 

J51 3842475.496 37621440.054 

J52 3842480.328 37621436.315 

J53 3842487.608 37621430.733 

J54 3842495.213 37621424.971 

J55 3842495.371 37621424.900 

J56 3842502.304 37621419.853 

J57 3842506.211 37621411.285 

J58 3842514.863 37621406.665 

J59 3842523.363 37621402.172 

J60 3842528.892 37621399.063 

J61 3842539.792 37621392.701 

J62 3842541.198 37621391.818 

J63 3842549.525 37621387.113 

J64 3842560.302 376213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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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5 3842569.776 37621373.336 

J66 3842574.060 37621369.870 

J67 3842577.545 37621367.000 

J68 3842589.373 37621355.325 

J69 3842592.561 37621351.701 

J70 3842598.594 37621344.171 

J71 3842603.938 37621336.532 

J72 3842606.073 37621333.235 

J73 3842610.929 37621325.510 

J74 3842615.579 37621317.154 

J75 3842619.481 37621309.426 

J76 3842619.780 37621308.141 

J77 3842623.381 37621300.342 

J78 3842626.650 37621291.767 

J79 3842629.523 37621283.141 

J80 3842631.908 37621274.423 

J81 3842633.813 37621266.175 

J82 3842633.969 37621265.187 

J83 3842635.511 37621257.330 

J84 3842635.667 37621256.342 

J85 3842637.011 37621248.454 

J86 3842656.796 37621122.934 

J87 3842657.828 37621115.098 

J88 3842658.000 37621114.011 

J89 3842659.032 37621106.175 

J90 3842659.203 37621105.088 

J91 3842659.841 37621097.190 

J92 3842660.012 37621096.103 

J93 3842659.069 37621087.956 

J94 3842659.240 37621086.869 

J95 3842660.133 37621078.960 

J96 3842660.288 37621077.972 

J97 3842661.139 37621070.006 

J98 3842661.295 3762106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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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9 3842662.293 37621061.076 

J100 3842662.449 37621060.088 

J101 3842663.028 37621052.687 

J102 3842663.184 37621051.699 

J103 3842684.010 37621054.981 

J104 3842698.777 37620961.298 

J105 3842713.543 37620867.615 

J1 3842739.921 37620871.773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

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令〔2017〕第 72 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

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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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

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2.3.2 相关标准、导则规范及其他相关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相关要求进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背景、历史

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周边环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

排查疑似污染源，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初步结果分析 

根据初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调查结果，分析确认地块内及相

邻地块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3）编制土壤环境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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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范格式编制初步调查报告，汇总本阶段所有工作内容，针

对调查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2.4.2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相关技术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包含三个不同的阶段。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是否需要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主要取决于场地污

染状况以及相关方的要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主要为第一阶

段——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技术路线见图 2-4（虚线框内为本次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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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技术路线见                                      

第一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了

解场地当前和历史主要行业生产情况、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第一

阶段主要完成以下内容： 

（1）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 

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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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

料。 

①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

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

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②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

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③地块相关记录包括：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

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

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④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

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⑤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

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

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2）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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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

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

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①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

用、生产、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

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

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②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

源，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

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③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

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

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

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

池；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④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

水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

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

下水和地块之外。 

（3）人员访谈主要包括： 

①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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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

资料的考证。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

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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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概况 

3.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洛阳市地处九州腹地，东经 112°16'~112°37'，北纬 34°32'~34°45'，

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带，欧亚大陆桥东段，东西长约

179 公里，南北宽约 168 公里。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东邻郑州，

西接三门峡，北跨黄河与焦作接壤，南与平顶山、南阳相连。 

本次调查的场地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3.1.2 地形地貌 

洛阳地区大地构造上属于中朝准地台，二级构造单元为华熊台缘

坳陷，三级构造单元为洛阳盆地，洛阳盆地系于中生代末期形成的北

东向断陷盆地，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偃师断裂、石陵-白鹤断裂、

新安临汝断裂以及洛河断裂四组断裂构造，断裂构造呈深部隐伏状

态，在地表出露不明显，中更新世以来处于稳定状态，场地不存在全

新活动断裂。 

根据红山乡车辆基地安置房项目（距离本项目约 110m）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2020 年 4 月）可知，本地块位于洛阳盆地北部，所处

地貌单元属黄土丘陵。地貌分区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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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貌分区图 

3.1.3 气候气象 

洛阳市属于具有明显垂直变化的暖温带大陆性山地季风气候区，

处于北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气候的过度地带。复杂多变的自然状况，

蕴藏了丰富的小气候类型。洛阳市四季分明，热量、降水量的时间分

布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大风多，夏季

炎热多雨且集中，秋季晴和日照长。 

洛阳市年平均气温 14.7℃，极端最高气温 44.2℃，极端最低气温

-20.0℃，年最高气温多出现在 7 月和 8 月。 

洛阳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601.6mm。降水多集中在每年的 7、8、9

三个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50%。四季降水分配是冬寡、夏丰、春

干、秋润，四季分布为夏多冬少，春秋居中。夏季平均风速 2.1m/s。 

年平均地面结冰达多天，最大冻土深度 30cm，无霜期 218 天，年内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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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西北风和东北风，其次为西南风，其频率分别为 21%、24%和

13%，平均风速 2.6~3.4 米/秒，1.9~3.1 米/秒和 1.9~2.1 米/秒。 

3.1.4 水文地质 

（1）地表水 

洛阳主要包括四大水系：洛河、伊河、瀍河、涧河。其中本次调

查范围内主要为涧河。 

涧河发源于河南陕县观音堂，全长 104 公里，流域面积 1430 平

方公里，与洛阳瞿家屯流入洛河。 

金水河是洛阳邙山上的一条著名河流。发源于新安县杨坑东南，

流经韩庄、五头，从薄姬岭西入孟津，再向东南流经韩庄，在霍村南

与金谷水汇合，形成名为金银溪的湖泊，又注入涧河，最后汇入洛河。 

（2）地质构造 

本地块位于洛阳盆地北部。洛阳盆地系于中生代末期形成的北东

向断陷盆地，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三组

断裂构造。断裂构造呈深部隐伏状态，在地表露布不明显，中更新世

以来处于稳定状态，不存在全新活动断裂。工程地质纵面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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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工程地质纵面图 

（3）地下水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可知：该地块稳定水位埋深约在

22.0~26.6m 之间，水位标高 160.61~160.69m，本场地地下水类型主要

为孔隙潜水。主要分布在黄土丘陵范围内，分布不稳定，受大气降水

及地表水的补给，以蒸发、人工开采及河流排泄为主，地下水埋藏较

深。河流沿岸地带，由于受河水的侧向补给，浅层水资源相对较为贫

瘠，地下水径流方向与区内自然地势（参考图 3-1）总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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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周边敏感目标 

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位于宁洛高速以东瀍

涧大道以北，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块东侧为用地界，西侧

为宁洛高速，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为

王村沟。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

敏感目标见图 3-3、图 3-4 和表 3-1。 

表 3-1 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备注 

1 王村沟 北 21 居民 

2 红山乡车辆基地安置房 南 110 居民 

3 
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

山车辆段员工宿舍 
南 18 居民 

4 窑院 北 369 居民 

5 北王湾 东北 428 居民 

6 杨冢村 东 438 居民 

7 党湾村 东南 553 居民 

8 史湾村 西南 559 居民 

9 涧河 南 427 地表水 

10 金水河 西 302 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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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图例 

     地块范围 

     敏感目标 

史湾村 

红山乡车辆

基地安置房 

王村沟 

员工宿舍 

北王湾 

党湾村 

窑院 

本项目 

杨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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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场照片 1 地块现场照片 2 

  

杨冢村 王村沟 

图 3-4 调查地块及四周敏感目标现状图（拍摄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用地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块东侧为用地界，西侧为宁洛高速，南侧为宁洛高

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为王村沟。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 2019 年以前，该地块一

直作为耕地，2019 年 1 月-至今，该地块为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

山车辆段。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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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一览表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块情况 

- 2019 年 1 月 耕地 

2019 年 1 月 至今 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 

本次调查地块卫星影像图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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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0

年 9 月 11 日 

在人员访谈过程中对该卫星地图历史图片进行了询问调查，获取信息如下：项目区域在 2010 年 9 月及之前均为耕地，其

面积为 124535.087m
2，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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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3 年

11 月 16 日 

通过将 2010 年 9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0 年 9 月~2013 年 11

月时间段内，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化，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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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7 年

8 月 3 日 

通过将 2013 年 11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3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该地块基本无变化，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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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19 年 3 月 19 日 

通过将 2017 年 8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

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化。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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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20 年 4 月 4 日 

通过将 2019 年 3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

该地块开始建设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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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22 年 3 月 28 日 

通过将 2020 年 4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

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封顶。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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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用地现状 

经现场踏勘和走访调查，本地块一直为耕地或基础建筑物，无工

业企业、固废堆存场所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源。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该调查地块位于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块东侧为耕地，西侧为宁洛高速，南侧为宁洛高速

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为王村沟。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对相邻地块的现状及历史分析如下。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东侧为耕地。2010 年 9 月-至今，

该地块基本保持不变。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

产生污染的企业。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西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西侧为宁洛高速。2010 年 9

月-至今，该地块一直为宁洛高速。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

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南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

以北（地块二）。2010 年 9 月~2019 年 1 月，该地块一直为耕地，而

后，该地块改为空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

产生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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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北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北侧为王村沟。2010 年 9 月

~2019 年 1 月，该地块一直为王村沟和耕地，2019 年 1 月-至今，该

地块修建，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

企业。 

  

2010 年 9 月 11 日历史影像 2012 年 9 月 28 日历史影像 

  

2015 年 7 月 28 日历史影像 2019 年 1 月 1 日历史影像 

  
2020 年 4 月 4 日 2022 年 10 月 20 日 

 

3.5 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该地块规划技术要点通知书，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兼商业、

商务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详见附件 4。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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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城市建设用地（包括城市内的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的用地分类

代码为 H11，故本次调查地块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中的城市

建设用地（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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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为：地块所在区域地块利用

规划（见章节 3.5）、地块所处位置的水文、地质、气候、地表水、

地下水、地形地貌等信息（见章节 3.1）。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4-1。 

表 4-1 调查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内容及用途 备注 

1 
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地块现状情况、历史生产情

况，通过使用历史影片判断是

否存在生产性企业或可能造

成污染的企业（内容分析见章

节 3.3） 

1、奥维地图 河南-历史

影像图（2010 年~2022

年 3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等） 

2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相邻地块土地使用

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判断是

否存在可能对该地块造成污

染的因素（内容分析见章节

3.4） 

1、奥维地图·河南-历史

影像图（2010 年~2022

年 3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等） 

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

控规及其他相关规

划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 

调查地块位置、面

积、四至，用地坐

标图 

确定调查范围 
1、规划技术要点通知书； 

2、用地坐标图 

5 相关人员访谈资料 

通过企业人员访谈了解地块

历史及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

（见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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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和

路径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

及人类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

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

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

或过时的资料。2023 年 3 月，我公司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等方式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这种方式和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

地块基本情况包括地块的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等相关资料。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得知，本地块涉及的潜在污染源主要为

地块内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和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地块周边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4.3.1 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 2020 年之后为洛

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不存在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

污染等，因此不会对土壤产生污染。 

4.3.2 地块内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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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为洛阳市轨

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无居民居住，因此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产

生污染。 

4.3.3 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内现场及曾

经不存在生产活动，因此不存在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不会对土壤

产生污染。 

4.3.4 地块周边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内现场及曾经

不存在生产活动，因此不存在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不会对土壤产

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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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前期收集资料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群众、政府工

作人员等以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访谈，对前期收集资料

进行补充核实。人员访谈名单见表 5-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2。 

调查期间，调查人员对地块内部及周围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包

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重点踏勘地

块内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是否遗留生

产车间和设备；是否存在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

迹；是否存在废物堆放地等，同时，观察和记录了周围有可能受污染

物影响的居民区等，并明确了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根据卫星图及人员访谈得知，得知 2019 年以前，该地块一直作

为耕地，2019 年 1 月-至今，该地块为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

辆段。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位 受访类型 

李三 13271501183 王村沟 村民 附近居民 

王玉梅 15283369533 王村沟 村民 附近居民 

张宁 15283358965 王村沟 村民 附近居民 

史家正 15826546537 史家湾 村民 附近居民 

李光荣 13853893642 党湾村 村民 附近居民 

郭琳琳 15236280418 党湾村 村民 附近居民 

吴涛峰 15138736447 龙祥物业 保安 附近工作人员 

郭晓亮 18937911689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工作人员 土地使用者 

张腾文 18637943195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工作人员 土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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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平 15896610052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工

分局 
工作人员 政府管理人员 

访谈照片如下：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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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主要为空地，无生

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

和处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无各类槽

罐。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 

5.4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生

产型企业；不涉及有害物质的生产、储存、使用，因此，本地块土壤

及地下水不会受到影响。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现场踏勘记录表 

序号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1 调查地块 

地块内历史上主要为空地，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地块

现状和历史情况具体信息见报告 3.3 节。 

各类槽罐内物质和泄漏分析：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

现任何遗留设备及任何盛装原辅材料的槽罐等，也未

发现异常味道。 

管线与沟渠泄漏分析：现场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

未发现裸露管线；现场调查地块存在灌溉井，用于项

目区地块内的农田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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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邻地块 

①调查地块北侧为王村沟。2010 年 9 月~2022 年 10

月，该地块一直为王村沟和耕地，期间，耕地部分建

设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红山车辆段项目部，目前已

经拆除。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

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②调查地块西侧为西侧为宁洛高速。2010 年 9 月-至

今，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动。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

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③调查地块东侧为耕地。2010 年 9 月-至今，该地块基

本保持不变。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

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④调查地块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

二）。2010 年 9 月~2019 年 1 月，该地块一直为耕地，

而后，该地块为空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

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5.5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项目组采用现场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信息

收集及疑点考证。人员访谈表影印件见附件；同时对人员访谈表进行

了整理，进而对访谈结果进行了一致性分析，人员访谈信息与资料收

集与现场踏勘信息一致。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情况见表 5-3。 

表 5-3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结果/选择

人数 

现场踏勘情

况 

人员访谈资料

收集分析情况 

是否与

人员访

谈情况

一致 

1 

本地块历史上

是否有其他工

业企业存在 

是 0 

地块现场周

边用围挡封

闭，地块内

无工业企业

存在痕迹。 

根据影像资料

2018 年以前，

该地块一直作

为耕地， 2018

年 10 月-至今，

该地块为空地，

期间地块东北

角建设临时住

房。目前，该地

块已出让给洛

阳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一致 

否 9 

不确定 1 

2 本地块内是否 是 0 地块内无颜 没有发现土壤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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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 

否 10 色异常土壤

及植物生长

异常情况。 

异常情况 

不确定 0 

3 

本地块内是否

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工业

或生活固体废

物堆放场 

是 0 块内不存在

危险废物、

固废堆放与

倾倒、填埋

现场。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危险废物、固废

堆放与倾倒、填

埋现场。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4 
是否有废水排

放沟或者渗坑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污渗坑以及

排水沟等。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污渗坑以及排

水沟等。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5 

本地块内是否

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

道或储存池

痕迹。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工业废水的地

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6 

本地块周边部

近地块是否曾

发生过其他环

境污染事故 

是 0 

无环境污染

事件。 

无环境污染事

件。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7 

本地块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

气味王村沟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土壤

无异常气

味。 

现场勘察地块

土壤无异常气

味。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8 

本地块内是否

有遗留的危险

废物堆存王村

沟 

是 0 
块内无遗留

的危险废物

堆存。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遗留的危险废

物堆存。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9 

本地块内土壤

是否曾受到过

污染王村沟 

是 0 地块内土壤

未曾受到过

污染。 

地块内土壤未

曾受到过污染。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10 

本地块内地下

水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王村沟 

是 0 本地块内地

下水未曾受

到过污染。 

本地块内地下

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 

一致 否 10 

不确定 0 

综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获得主要信息如下：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 2018 年以前，该地块一

直作为耕地，2018 年 10 月-至今，该地块为空地，期间地块东北角建

设临时住房。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

宁
洛
高
速
以
东
瀍
涧
大
道
以
北
（
地
块
一
）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公
示



43 

司。现场踏勘期间，在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存在明显污染痕迹的区域，

无固体废弃物堆放痕迹，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存放痕迹。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历史上至今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存在，不涉

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存在环境污

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不涉及

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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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果与分析 

6.1 调查结果 

根据业主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的情况，

项目组场地和场地周边历史使用情况、污染物可能迁移途径进行了充

分的分析，并进行污染物的识别。 

（1）资料搜集结果 

从资料搜集来看，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一）地块位

于位于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

块东侧为用地界，西侧为宁洛高速，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

北（地块二），北侧为王村沟。 

（2）现场踏勘结果 

2023 年 3 月，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地块及周

边情况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踏勘人员在现场踏勘时，发现场地目前采

用栅栏围挡将地块圈起来，场地进行平整绿化，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

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未发现固体废物存放情况。 

根据踏勘，地块内无生产型企业存在，相邻地块现场未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3）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对人员访谈情况进行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为空地，地块内历

史上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不存在产品、原辅材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不存在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

池，不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废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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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存在工业废水产生，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不曾

存在过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周边 1000m 范围内存在村庄等敏感用地

类型。 

本项目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多种方式，对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佐证材

料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可以认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设用地要

求。 

6.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

逻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

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现对本地块土

壤第一阶段污染状况调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1、由于地块利用历史较久远，而且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多采用卫

星图片分析、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进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偏差。另外，地块缺少长期的历史监测资料，无法分析场地及其周边

污染物的历史污染状况和污染变化趋势、以上因素均可能对调查结果

产生不确定性。 

2、本次地块污染调查活动主要在 2023 年 3 月份进行的，后续人

为活动可能会改变污染情况。 

6.3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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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调查报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文件编制。 

二、调查单位内部设置有质量控制人员，对本调查报告、附件和

图件的完整性，以及各个阶段调查环节的技术合理性进行了检查，并

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见附件 8）。本调

查报告已通过了内部质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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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导则规定，结合第一阶段对所收集的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勘查等得到信息的分析，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宁洛高速以

东瀍涧大道以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333016°，北纬 34.702759°。

总用地面积为 124535.087m
2，地块东侧为用地界，西侧为宁洛高速，

南侧为宁洛高速以东瀍涧大道以北（地块二），北侧为王村沟。规划

土地用途为服务设施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调查地块属于建设用

地中第一类用地。 

地块历史为空地，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

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周边存在的工业企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均

合理处置，且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本次调查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该地块的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满足建设用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7.2 建议 

1、在该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

环境的职责，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

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宁
洛
高
速
以
东
瀍
涧
大
道
以
北
（
地
块
一
）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公
示



48 

2、在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残渣建议及时清理，

并将建筑垃圾运输至指定场所进行安全处理，在清理过程中，应避免

堆放物的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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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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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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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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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规划技术要点通知书 

 

宁
洛
高
速
以
东
瀍
涧
大
道
以
北
（
地
块
一
）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公
示



 

宁
洛
高
速
以
东
瀍
涧
大
道
以
北
（
地
块
一
）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公
示



 

附件 5  编制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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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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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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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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